
教育部體育署　書函

 
地址：10489臺北市朱崙街20號
承辦人：劉瓊玉
電話：02-87711535
傳真：02-27520200
電子信箱：0330@mail.sa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產(三)字第11100135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(紙本由印刷工廠另行寄送) 

主旨：檢送「打擊非法運動彩券組織及防阻妨害賽事公平案件檢
舉獎金」宣導海報，請惠予張貼公布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文宣品電子檔已建置於本署網站（網址：
https://www.sa.gov.tw/，路徑：首頁/運動產業及企劃
/運動彩券/文宣品），歡迎各界自行下載利用。

 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(除 教育部外)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各直轄

市政府體育局處、體育總會、各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、非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
(具國際窗口)、非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（非具國際窗口）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
府體育會、各國立大專校院、各私立大專校院、軍警大專校院、國家運動訓練
中心、職棒球團、各級檢察署、公立體育場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警察局、台
灣運動彩券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署運動產業及企劃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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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